








2.2023 年“客家寿星奖”9.84 万元，用于在重阳节前

后发放 2023 年度梅县区户籍 100 周岁以上老人 82 人每人

1200 元的一次性奖励。通过项目实施，更好地落实老年人优

待政策，体现政府关爱百岁老人，服务对象满意度高。

3.2022 年下半年和 2023 年上半年民办养老机构运营补

贴市级补助资金 6.975 万元：用于支付程江镇利民老年公寓

5.04 万元，松口镇颐福善养老院 1.935 万元。通过项目实施，

能够鼓励民间资金投入养老床位建设，减轻企业经济负担，

促进养老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服务对象满意度较高。

4.2023 年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 106 万元：

（1）区级福彩公益金留存数 10.1 万元。主要用于社区

基础设施建设、美丽乡村等公益设施支出 10.1 万元。其中：

松口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3万元、水车镇老人会 2万元。

通过项目实施，有效保障镇村社区老年人权益、实现老有所

养，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人居环境、乡村风貌有效提升，

为实现梅县苏区振兴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2）水车镇敬老院修缮工程项目 3.9 万元、南口镇敬

老院修缮工程 8 万元、扶大富力城 E 区小区养老服务设施建

设 20 万元、丙村镇银场村居家养老服务站购置设备设施 15

万。截至目前已拨付水车镇敬老院修缮工程 3.82275 万元，

南口镇敬老院修缮工程 7.7233 万元。主要是用于推进老龄

事业发展,解决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等民生问题。




